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高伟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购买前 12 个月内购买、出售资产的核查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上市公司在 12 个月内连

续对同一或者相关资产进行购买、出售的，以其累计数分别计算相应数额。交易

标的资产属于同一交易方所有或者控制，或者属于相同或者相近的业务范围，或

者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下，可以认定为同一或者相关资产。 

一、本次交易 

本次交易中高伟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伟达”、“上市公司”）

拟以支付现金方式购买寿宁县恒力智信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黄河持

有的深圳市快读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快读科技”）100.00%股权。本次交易

前，高伟达未持有快读科技的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高伟达将持有快读科技

100.00%的股权，快读科技将成为高伟达的全资子公司。 

本次交易不涉及发行股份，因此本次交易不涉及上市公司股权的变动，不会

导致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二、本次重组前十二个月内高伟达资产出售、购买情况 

（一）2016 年 9 月收购海南坚果创娱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00%股权 

上市公司 2016年 9月 5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使用自有资金收购海南坚果创娱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上市公

司使用自有资金 25,020.00 万元收购海南坚果创娱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海南坚果”）100%的股权。本次收购的资金来源于自有资金，不涉及关联交易，

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本次收购额度在董事会权限范围之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2016 年 9 月 28 日，海南坚果已完成股东变更等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取得海

南省澄迈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海南坚果成为高伟达的全资子

公司。 



（二）2016 年 10 月收购喀什尚河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 

上市公司 2016 年 10 月 17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收购喀什尚河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上市公

司使用自有资金 12,006.00 万元收购喀什尚河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喀

什尚河”）100%股权。本次收购的资金来源于自有资金，不涉及关联交易，不构

成重大资产重组。本次收购额度在董事会权限范围之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016 年 10 月 20 日，喀什尚河已完成股东变更等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取得

喀什地区喀什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喀什尚河成为高伟达的全

资子公司。 

（三）2016 年 12 月收购上海睿民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 

2016 年 7 月 5 日，经上市公司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市

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北京睿韬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宁波镇海

翔易融联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2名交易对方合计持有的上海睿民 100.00%

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2016 年 11 月 10 日，

上市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6】2562 号）《关于核准高伟达软件股

份有限公司向北京睿韬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的批复》文件，本次交易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通过。上市公司于 2016 年 11 月

28 日完成相关工商变更。上海睿民成为高伟达的全资子公司。 

（四）2016 年 12 月使用自有资金对外投资设立控股公司北京高伟达钽云科

技有限公司 

2016 年 12 月 29 日，上市公司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对外投资设立控股公司的议案》，上市公司与北京伟达聚才

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北京伟达助云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共同投资

设立北京高伟达钽云科技有限公司。其中，上市公司出资人民币 1,950.00 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65.00%；北京伟达聚才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出资人民币750.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25.00%；北京伟达助云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出资人

民币 300.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10.00%。 



本次对外投资的资金来源于自有资金，不涉及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

组。依据公司章程等制度，该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2017 年 1 月使用自有资金对外投资设立参股公司中信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2017 年 1 月 13 日，上市公司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对外投资设立参股公司的议案》，上市公司与中信云网有限

公司、银川聚信信科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银川聚信信赢资产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共同投资设立中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其中：上市公司出资

人民币 1,500.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30.00%。 

本次对外投资的资金来源于自有资金，不涉及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

组。依据公司章程等制度，该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本次重组前十二个月内高伟达资产购买行为与本次重组的关系 

高伟达本次重组前十二个月收购的海南坚果、喀什尚河与本次重组拟收购的

快读科技均属于互联网营销行业，且喀什尚河被上市公司收购之前与本次重组拟

收购的快读科技均为黄河所有或者控制，海南坚果、喀什尚河与本次重组拟收购

的快读科技构成同一或者相关资产。 

除上述交易外，经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核查，在本次重组前十二个月

内，高伟达未发生过重大购买、出售资产的交易行为。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高伟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重

大资产购买前 12 个月内购买、出售资产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7 年 4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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